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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孙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浙江德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孙公

司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津景”或“孙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万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舟山津心塑业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舟山津心”

或“子公司”）认缴出资 300万元，持有舟山津景 100%股权，截止 2025 年 3月 7

日，尚未实缴出资。2025 年 3 月 7 日舟山津心将持有的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

司 78%股权以 0 元转让给徐尊，将持有的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22%股权以 0

元转让给徐凌锋。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第二条：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

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十条：（一）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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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

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

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

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

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四）公众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

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

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

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63,371,093.48 元，

期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额为 104,505,056.79 元。 

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6,772.04 元，净资产为-265.97 元。经对公司在 12 个月内出售相同、相近业务

范围的公司股权所涉数额的累计计算，资产总额累计计算为 30,233,995.99 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合计

为 18.52%；资产净额累计计算为-1,331.01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合计为-0.0013%。 

上述数额均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定。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 年 4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

充确认出售孙公司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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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公司孙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等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徐尊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徐凌锋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牌头镇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

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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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1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300万元人

民币，尚未实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品销售；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五金

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油墨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股权转让前，舟山津心塑业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舟山津景 100%股权，浙

江德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舟山津景 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徐

尊持有舟山津景 78%股权，徐凌锋持有舟山津景 22%股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情形，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项。 

 

（三）出售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舟山津心将不再持有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公司

将丧失对其控制权，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截止 2025 年 2 月 28 日，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6,772.04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

总额的比例为 0.08%。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65.97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0.0003%。且最近 12个月未进行过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改制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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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按照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净资产账面

价值和注册资本实缴情况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公司本次出售资

产不存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公平、合理，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全资孙公司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78%的股权转让给徐尊，经双方

协商一致，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0 元，将全资孙公司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22%的股权转让给徐凌锋，经双方协商一致，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0 元。股权转

让完成后，徐尊持有舟山津景 78%股权，徐凌锋持有舟山津景 22%股权。舟山津

景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出售资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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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发展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 

使用效率，对公司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公司出售孙公司股权将导致合并报表范

围变更，舟山津景新材料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七、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德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浙江德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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